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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2時整 

地點：醫學館 225 演講廳 

主席：郭校長旭崧/陳院長震寰 

出席者：本院副院長、各研究所所長、學系主任、學科主任、學程主任、院務會議教師代表、

職技代表、學生代表 

紀錄：蔡瑋玲 
 
壹、主席致詞（陳震寰院長） 

一、本院教師聘任升等辦法的改革概況。 

二、依本院院教評會決議，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函送方式以密件函知各委員及各單

位，如遇政策性內容，則於本院院務會議中另行宣示。 

本學期院教評會重要決議報告： 

（一） 擬聘同職級之已具部定兼任教師（不須送審教師資格），如經本會書面審查結

果「不須外審」，得不須檢附合著人證明；如「須外審」，則須依規定檢附合著

人證明。 

（二） 本院教師聘任升等細則修正，修正重點臚列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擬

俟校教評會同意備查後實施。 

1. 新課程教案歸類計分擬採固定計分：2 分。 

2. 社會責任計畫列入服務項目加分，計分方式由各系所自訂之。 

3. 「標準一」增列 EI 期刊計分：2 分。 

4. 「標準二」文字修正，立法精神不變。 
 
貳、頒獎及表揚 

一、 頒發卸任主管獎牌：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林逸芬教授 

二、 頒發院級傑出教師獎狀： 

生理所林惠菁教授、醫學系凌憬峯教授、環衛所郭憲文教授(環衛所紀凱獻所長代理)、 

臨醫所陳世彬教授、解剖所傅毓秀教授、衛福所喬芷教授(衛福所傅立葉所長代理)、 

醫學系楊令瑀教授、醫學系蒲正筠教授(公衛所雷文玫老師代理)、解剖所蔡佩君副教授

(解剖所鄭瓊娟所長代理)、腦科所謝仁俊講座教授 

(獎勵金 8,000 元/月，為期一年 109/8/1〜110/7/31，將另以行政程序頒發匯入) 

三、 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榮獲 108 年度科技部研究創作獎： 

醫學系陳志強助理教授(醫學系凌憬峯主任代理)、臨醫所陳斯婷副教授 

 
參、確認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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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院務會議召開日期： 
108 年 8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整 
案由一、本院「跨領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增設案。 

 

說明：依本校教學研發單位申請設立、變更、撤銷辦法規定，教學

研發單位申請設立案，需完成校內外專案審核程序，並經院務會議

通過後提報學校審查。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簽請校方核

定，並依時程辦理。 

 
108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 
案由一、本院「特殊優秀教師獎勵暨彈性薪資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 

 

說明(本案修正重點)： 

(一)新增特聘教授資格標準，「當年度獲學術卓越獎勵第一級之教

授由本院主動推薦。」 

(二)新增新聘教師申請學術卓越獎勵時限：隨到隨審的方式。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行。 

案由二、本院「教師學術卓越獎勵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 

 

說明(本案修正重點)： 

(一)新增新聘教師申請學術卓越獎勵時限：隨到隨審的方式。 

(二)原辦法中申請資格標準「本院專任教師(含特聘專案教師)」，

擬修訂為「本院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 

(三)原辦法中排序公式計算之「點數」統一名稱為「PR 值」；公式

中之「論文數」統一名稱為「研究成果數」。 

(四)依據學院教師升等辦法，將研究表現指數(RPI)統一名稱為

「歸類計分」。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行。 

案由三、本院教師評估暨輔導要點條文修正案。 

 

說明(本案修正重點)： 

(一)依本校兼任教師以專任教師年資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要點第

三點辦理，增列醫事教師為評估對象。 

(二)醫事教師因其身份為兼任教師，故無法由本校申請計畫。爰修

正醫事教師之計畫得以主聘機構之計畫採計。 

(三)有關評估結果：依本校教師評估辦法，不具「暫予通過」之彈

性規定，故刪除暫予通過之相關規定。本修正條文業經校評會

修正後同意核備，再提本院備查。 

(四)為維護受評教師之權益，擬增列未達門檻標準之受評教師得到

場陳述意見或提供書面說明，並提供系（所）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核結果供參。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據以執行。 

案由四：本院醫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檢討修正案。 

 

為因應本院跨領域整合策略，促進各領域合作交流，爰此，擬提出

檢討機制，並視目前執行成果提出檢討方案。 
說明(本案修正重點)： 

決議： 

經出席委員舉手表決

結果，本案緩議，維

持原辦法。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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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本校兼任教師以專任教師年資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要點第

三點辦理，增列醫事教師為評估對象。 

(二) 附設醫院代表修正為推選委員，不限附設醫院院長並具保障名

額。 

(三) 推選委員選舉方式由各領域自該領教師中普選。 

(四) 推選委員數以選舉當學期各領域專任教師人數為基礎，按比例

計算。 

本案已據以執行。 

案由五：藥理所博士班乙組娜莉倪與威瑪藍二位同學之論文共同指

導協議書。 

 

說明：依本校與外國大學及大陸地區高等學校合作辦理雙學位制實

施辦法第五條規定，略以本校與外國大學及大陸地區高等學校合作

辦理雙學位制，應由各相關學系所擬具「合作辦理雙學位制協議

書」，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國際事務處、教務處審核，

並於校長核准，雙方簽署後，方可實施；前項「合作辦理雙學位制

協議書」包含論文共同指導協議書。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簽請校方核

定，並依時程辦理。 

案由六：本院中醫系學士班增設案。 

 

說明：依本校教學研發單位申請設立、變更、撤銷辦法規定，教學

研發單位申請設立案，需完成校內外專案審核程序，並經院務會議

通過後提報學校審查。 

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已簽請校方核

定，並依時程辦理。 

 
肆、討論案由： 

案由一、本院卓越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推展本院跨領域合作，建立本院與院外之跨領域合作平台，媒合各單位或教師

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以爭取大型計劃，擬修正本委員會任務，增加其多元性及功

能性。 

二、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附件一】 

 

案由二、本院陳震寰院長續任案，請討論。（恭請校長主持） 

說 明： 

一、本院陳震寰院長將於 110 年 7 月 31 日第一任任期屆滿。 

二、依本校院長遴選辦法第 9條規定，略以「院長一任三年，如任滿之日，在學期中者，

得續任至該學期結束，始計為一任。任期屆滿前九個月應即辦理連任相關作業，由

校長召集並主持院務會議評鑑同意後，得連任一次。」。 

三、爰上開規定，本院應於院長任期屆滿前 9個月由校長召集並主持院務會議評鑑現任

院長是否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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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陳震寰院長列席報告後離席。（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近三年執行成果暨醫學院未

來發展報告） 

決  議：本案由在場 50 位委員投票結果，獲 1/2 以上同意，通過陳震寰院長續任案。 

 
伍、臨時動議：無 

陸、散會 
 

 


